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08年中招新生入学须知
一、新生务必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府城校区交费报名注册，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向所属系办理请假手续，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处理。已报名注册的新生于9月6—7日到学校报到（音乐教育、学前教育专业新生在府城校区报到，其它专业新生在桂林洋校区报到）。
二、报名注册时须缴交的证件、材料和费用。
1、录取通知书，本人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直接转来我校党委、团委）。

2、本人近期一寸半身免冠正面相片8张（背面写上姓名）。

3、学费、住宿费按学期缴交。第一学期各专业新生收费标准如下：
	金  额（元）
	收 费 项 目

	
	合 计
	学 费
（学期）
	住宿费

（学期）
	课本、作业费

（代收）

	专

业
	中文系
	小学教育
	2325
	1400
	400
	525

	
	外语系
	英语教育
	2325
	1400
	400
	525

	
	音乐舞蹈系
	音乐教育
	2725
	1900
	300
	525

	
	美术系
	美术教育
	2825
	1900
	400
	525

	
	体育系
	体育教育
	2825
	1900
	400
	525

	
	学前教育系
	学前教育（成教）
	2825
	1900
	300
	625


说明：新生报名缴费采取刷卡方式，请自备好“银联卡”。

三、新生住宿由学校统一安排，床上用品自理。新生一般不需要迁移户口来学校，如确需迁移，请在报到时将户口迁移证交到班主任处（学前教育成教班除外）。
四、新生入学后，将进行学历、体格复查，不符合条件者按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五、学校鼓励学生参加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如新生已经在当地参保，请携带医保卡复印件来校。
六、困难资助。
1、资助对象、项目和标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就读我校全日制班的所有农村户籍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我校中专一、二年级学习期间均享有每年每生1500元的财政资助待遇（以文件规定为准）。
2、资助申报：农村户籍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入学时，请提交《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本人户口复印件（户主及本人户口须复印在同一张纸面上），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当地派出所公章；城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时除提交《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本人户口复印件外，还需提交民政部门颁发的低保证及复印件。咨询电话：65888851。
七、学校在海口各汽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站，接站时间：9月5—7日08：00—20：00。

学校地址：海口市琼山区中山路8号（府城校区）
          海口市桂林洋高校区（桂林洋校区）

联系电话：团委（新生接待）65894199、招生办65897455、 教务处65900869 
中文系65922957、音乐舞蹈系65802935、美术系65735090
体育系65981036、外语系65929656、学前教育系65981026                                       
